
附件 

 

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人工、材料等 
市场价格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指导意见 

 

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，合理分担人工、

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等的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带来的风

险，维护发承包双方的合法权益，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，

现就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

台班等的市场价格风险防范与控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： 

一、发承包双方在施工合同签订时，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，

充分考虑施工工期、市场价格变化情况，合理确定签约合同价及

有关调整办法，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格执行。 

（一）发承包双方应当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人工、材料、

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等的市场价格变化风险范围和幅度，超

出其幅度的调整方法，价款结算及支付方式等。 

（二）发承包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施工期间纳入可调价

差范围的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等的市场价格进

行认价。承包人在合同约定的价款调整情形出现后的 14 天内，

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将调整报告及相关资料以书面形式通知

发包人，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合同价款调整报告及相关资料

之日起 14 天内给予核实，予以确认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；

发包人在收到合同价款调整报告之日起 14 天内未确认也未提出

 - 1 - 



协商意见的，应视为承包人提交的合同价款调整报告已被发包人

认可；经发承包双方确认调整的合同价款，应当计入当期工程进

度款。 

当合同约定的价款调整情形出现后，承包人在 14 天内未提

交合同价款调整报告的，由发包人根据其自行收集的信息资料进

行调整，承包人应当予以认可。 

（三）需进行价款调整的工程量按相应期间承包人完成合同

工程应予计量的工程量确定,相应的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

工机械台班用量的确定方法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。 

（四）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等的市场价格

变化风险范围和幅度、价格变化幅度确定原则、超过风险幅度的

调整原则、工期延误价款调整等，按本指导意见第三条、第四条

的相应原则执行。 

二、在施工合同中，不得采用无限风险、所有风险或类似语

句规定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范围，不得约定明显风险不合理或显

失公平的内容。 

三、合同对风险范围和幅度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，或者合

同有约定但采用固定价包干的，以及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

发生了发承包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

重大变化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发承包双方一方明显不公平的，发

承包双方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和实际情

况，本着诚信、公平的原则，参考以下原则签订补充协议，合理

分担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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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风险幅度和范围 

按照风险共担、合理分担原则，人工风险幅度不得超过±5%，

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等风险幅度一般不超过±5%。 

下列材料，应当列入风险范围： 

1.钢材（包括钢筋、钢板、型钢、镀锌钢管、焊接钢管、无

缝钢管等）、水泥及预拌混凝土、装配式预制构件。 

2.铝合金型材、铝单板、玻璃、门窗、电线电缆、沥青及沥

青混凝土等单项材料费占签约合同价 1%（含）以上的材料。 

（二）价格变化幅度确定原则 

1.基准价格 

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投标报价的基准期（依法未招

标的，发承包双方在施工合同中约定签约合同价的基准期）。 

基准价格应以基准期对应月份的《北京工程造价信息》所发

布的工程造价信息价为依据确定。工程造价信息价有上、下限的，

以下限为准；未发布工程造价信息价的，应以发承包双方共同确

认的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。 

2.合同履行期间价格 

（1）人工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 

以发承包双方共同确认的价格为准。若发承包双方未能就施

工期市场价格达成一致，可以参考施工期的工程造价信息价。 

（2）材料、工程设备价格 

合同履行期间的材料、工程设备价格，可选用施工期市场价

或采购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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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材料、工程设备施工期市场价以发承包双方共同确认的价

格为准。若发承包双方未能就施工期市场价格达成一致，可以参

考施工期的工程造价信息价。 

②材料、工程设备采购价：承包人应根据施工进度安排在采

购材料、工程设备前将采购数量和单价报发包人核对，发包人应

根据施工进度安排及时确认采购材料、工程设备的数量和单价。

不同渠道（批次）采购的同一种材料或工程设备的采购价，可按

下列公式取加权平均价： 

/  

其中： 

AP为某种材料或工程设备不同渠道（批次）采购加权平均价 

Xi为某种材料或工程设备不同渠道（批次）采购供应的数量 

Ji 为某种材料或工程设备不同渠道（批次）采购的单价 

i 为某种材料或工程设备不同渠道（批次）采购序号 

n 为同一种材料或工程设备采购渠道（批次）的数量 

3.价格变化幅度的计算 

（1）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低于

基准价格时，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，

跌幅以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为基础确定。 

（2）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高于

基准价格时，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，

涨幅以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为基础确定。 

（3）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单价等于

基准价格时，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涨（跌）幅度以基准价格为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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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确定。 

（4）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未载明单价的，

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涨（跌）幅度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。 

（三）超过风险幅度的调整原则 

1.合同履行期间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的变化

幅度小于或等于合同约定的价格风险幅度时，不做调整。变化幅

度大于合同约定的价格风险幅度时，应当计算超过风险幅度部分

的价格差额，其价格差额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。 

2.合同履行期间人工价格的变化幅度小于或等于合同约定

的价格风险幅度时，不做调整。变化幅度大于合同约定的价格风

险幅度时，应当计算全部价格差额，其价格差额由发包人承担或

受益。 

3.发承包双方应当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合同履行期间价格变

化幅度超过合同约定风险幅度的价格调整办法： 

（1）按月分段计量的工程，发承包双方可根据合同履行期

间当月价格，对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扣减风险幅

度内费用，对人工价格不扣减风险幅度内费用，调整价格差额。 

（2）按形象部位分段计量的工程，可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

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，根据合同履行期间相应月份的价格加权

平均或其他方法计算价格，对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

格扣减风险幅度内费用，对人工价格不扣减风险幅度内费用，分

段计量，调整价格差额。 

（3）按整体工程一次性结算的工程，可按照合同履行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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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实际进度对应月份的价格加权平均或其他方法计算价格，对

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扣减风险幅度内费用，对人

工价格不扣减风险幅度内费用，调整价格差额。 

4.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调整后的价格差额

只计取税金。 

四、发生合同工程工期延误的，应按照下列原则确定合同履

行期的价款调整： 

（一）工期延误 

1.因非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，计划进度日期后续工程

的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，应采用计划进度

日期与实际进度日期对应价格两者的较高者。 

2.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，计划进度日期后续工程的

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，应采用计划进度日

期与实际进度日期对应价格两者的较低者。 

3.工期延误既有承包人原因，也有非承包人原因的，延误期

间发生的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涨跌，由发

承包双方按责任大小分担。 

（二）延期开工 

发承包双方签订施工合同后，由于征地拆迁、设计调整等原

因导致延期开工的，发承包双方应当及时签订补充协议，确定延

期开工导致的价格波动损失或受益分担原则。 

五、编制和确定投资估算、工程设计概算应当充分考虑工程

建设前期和建设期内价格波动等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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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已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但尚未结算的工程项目，可参照本

指导意见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 

七、实行设计施工等工程总承包的，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。 

八、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- 7 -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抄送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。 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1 年 8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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